
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山 西 省 能 源 局文件
国家能源局山西监管办公室

晋发改规发〔2025〕7号

各市发展改革委、 能源局， 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、 山西地

方电力有限公司，山西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，各有关市场主体

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3部门
关于印发存量新能源项目机制电价实施

细则 (试 行)的 通知

：

— 1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

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(晋发改商品发〔2025〕 322

—















增加 10% 。

第二十五条 新能源项目机制电价执行到期，或者在期限

内自愿退出的，均不再纳入机制电价执行范围。

第二十六条 分期并 网项目的执行期限起始日期为首台机

组并网时间，即集中式风电、 光伏按电力业务许可证载明的首

台机组并网时间认定，分散式风电按照并网调度协议记载的首

台机组并网时间认定，分布式光伏按照电网企业信息系统中记

录的首台机组并网时间认定。

第六章  附 则

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

第二十七条 企业在 申报纳入存量项目过程 中弄虚作假

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享受机制电价资格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省发展改革委、 省能源局、 山

西能源监管办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2025年 11 月 11 日起试行，

有效期两年，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或行业变化适时调整。

室 2025年 11 月 1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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